
教會論（十）

 
    教會不僅是個「生命體」(organism)，也是個「組織」 (organization)。因此教會就有許

多參與事奉的「教牧同工」，也有教會的「組織結構」。 
 
I. (Officers) 
 
           教會的「 」是指「

」。這包括牧師、傳道、長老、執事等人。  
 

 
A. 「 」（希臘文是 presbuteros）與「 」（希臘文是 episcopas）同義，常交互使

用(徒 20:17,  28)。他們的職責是牧養(彼前 5:1-2)，因此與「牧師」( 4:11)也相通。 
       B. 新約中各教會的「長老」都是多數的(徒 14:23；提多 1:5) 毫無例外。 
       C. 長老的職責主要是治理、牧養和教導(徒 20:28; 彼前 5:1-2; 4:11)。 
 
2. 執事 
 
       A. 「執事」(希臘文是 diakonos)原意是「僕人」， 。 
       B. 新約中未明確指出執事的職責，但暗示有管理和其他職份(提前 3:8-13)。 
 

II. （Government） 
 
1. 主教制（Episcopalian） 
 
       「主教制」的組織由上而下  為總主教(Archbishop)、主教(Bishop)和牧師或「教區長」

(Rector)。自第二世紀開始，初期教會逐漸採用此種組織，目前天主教、東正教、聖公會及衛理

公會仍採此種體制。此制度之最高權柄在總主教（或教廷）手中，是屬中央集權制。 
 

2. 長老會制（Presbyterian） 
 
       (Presbytery)

(General Assembly)
 

 

3. 單一長老或牧師制（Single Elder or Single Pastor） 
 

 

4. 地方教會眾長老制（Elected Local Elders） 
 
        此制度中教會有多位長老，而牧師是眾長老之一，專司教導之職 長老及牧師均由會眾認可

或選出，但長老團擁有最高權柄  


